南投縣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及

幼童托教補助作業流程


5、各公私立幼稚園、托兒所於規定期間內受理申請，將資料登入於「教育部全國幼稚園幼生管理系統」，協助辦理補助事宜，並由幼童就讀園所於4月底及10月底送本府辦理請款事宜。











1.申請人將「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證明」及繳費收據交給幼托園所教師。


2.幼托園所教師於『幼生管理系統』─『幼生屬性』勾選『中低收入戶』身分屬性。


3.於各項學前補助申請時，同時於『幼生管理系統』下載中低收入托教補助請領清冊（請詳實核對所受理申請案件，應與請領清冊一致），並檢附園所領據、幼生繳費收據辦理補助。





2、各鄉鎮市公所於完成初審（滿3足歲至未滿5歲）送本府複審。





4、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於4月15日及10月15日前，持「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證明及繳費收據」向就讀園所提出申請補助款。








第2階段 申請補助款應備資料：


1.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證明。


2.繳費收據。


3.填「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申請表」。

















1、民眾於3月、9月持相關申請資料向各鄉鎮市公所提出中低收入身分認定申請，或取得當年度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中低收入家庭資格之認定之幼童（幼稚園需滿4足歲、托兒所需滿3足歲）。





3、本府教育處、社會處於完成複審，通過後，函知鄉鎮市公所於9月30日前核發身分認定證明。





申請人補件(返回至步驟3)





未通過





通過





退件





第1階段 應檢附證件：


1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申請書。


2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含配偶、一等親之直系血親、同一戶及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兄弟姐妹)。


3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


4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者應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學生證影本等）。


☆ 已取得當年度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中低收入家庭資格之認定者，請持所核定之相關文件至公所開具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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